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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创城办函〔2022〕2 号

关于召开固原市 2022 年文明城市
创建工作推进会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党委、政府，市委各部委办（局）、市直各局委

办、各人民团体、直属事业单位，中央、区属驻固各单位，

市属国有企业：

经市委同意，定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召开固原市 2022 年

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时间地点

2022 年 7 月 8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:00，在市会议中心

一号会议室召开，会期半天。

二、会议内容

传达学习全区文明城市创建推进会暨业务骨干培训班

和五届市委 2022 年第 23 次常委会议有关精神；安排部署我

市自治区文明城市年度测评迎检工作；开展文明城市创建业

务工作培训。

三、参加人员

市委分管领导；各县（区）党委和政府分管领导，文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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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主任和专职副主任；市委各部委办（局）、市直各局委办、

人民团体、直属事业单位、中央和区属驻固各单位、市属各

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请市委各部委办（局）、市直各局委办按照参会单位

名单及时通知有关下属单位，各参会县（区）、部门（单位）

于 7 月 7日（星期四）12:00 前，将参会人员名单报送至市

创城办，电话（传真）：2088410，邮箱：gysccb@163.com。

2.请参会人员着便装、戴普通医用口罩，提前 15 分钟

到达会场，接受体温检测正常后进入会场。拟参会人员如会

前 14 天内有区外出差旅行史或发烧等身体不适症状的，必

须如实报告情况并经核酸检测合格后方可参会；对因需要留

观、隔离或核酸检测结果尚未出具的，报经市创城指挥部同

意后可更换其他负责同志参会。请参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

身作则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，做好核查等有关工作。

3.市委宣传部、文明办负责做好会务工作；市新闻传媒

中心负责做好新闻报道工作；市卫健委负责做好疫情防控工

作。

附件：1.参会单位名单

2.参会人员报名回执

固原市创城指挥部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2 年 7 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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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参会单位名单

五县（区）党委和政府，五县（区）文明办；

市纪委监委、市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府办、政协办、组织

部、宣传部、统战部、政法委、政研室、网信办、编办、机

关工委、巡察办、老干部局、党校、党史室、新闻传媒中心、

档案馆、讲师团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体育局、科学技术局、

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司法局、财政局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住房城乡建设

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务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商务投资促进局、

文化旅游广电局、卫生健康委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应急管理

局、审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金融局、统计局、乡村振兴局、

审批服务局、城管局、信访局、医保局、粮食储备局、人防

办、机关事务局、方志室、开发区管委会、地震局、六林局、

投资促进服务中心、住房公积金中心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

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供销社、林业草原发展服务中心、

民盟、民进、九三学社、中级法院、检察院、总工会、团委、

妇联、科协、文联、工商联、残联、伊协、红十字会；职业

技术学校、一中、二中、宁夏师范学院附属中学、八中、一

小、八小、实验小学、市幼儿园、第九幼儿园、五原中学、

弘文中学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、文

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、卫生监督所、市医院、中医医院、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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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保健院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中心血站、政务服务中心；

固原军分区、武警固原市支队、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、

宁夏师范学院、税务局、气象局、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、

调查队、人行、银保监分局、农业发展银行、建行、农行、

工行、农村商业银行、宁夏银行、邮政储蓄银行、石嘴山银

行、固原博物馆、供电公司、盐业公司、邮政管理局、电信

公司、移动公司、联通公司、烟草专卖局、石油公司、固原

车务段、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固原分中心、邮政公司、人保财

险、人寿保险、太平洋财险、西部机场固原分公司、六盘山

旅游集团、宁夏能源集团六盘山热电厂、宁夏六盘山水务有

限公司、宁夏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、宁夏天豹固原汽

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；

九龙城市建设集团、六盘山交通集团、六盘山产业扶贫

开发投融资集团、经济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产业

技术创新研究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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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参会人员报名回执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

是否有 14 天内

外省（市、区）

旅居史

联系人： 电话：


